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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租赁服务框架协议（2026-2028 年） 
 

甲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须伦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 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乙方：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俊宝 

地址：广州白云区齐心路 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15楼 

 

本协议所称“甲方”包括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航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及该等子公司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乙方”包括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资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项目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经协商一致，双方就融资、租赁

和服务等相关合作达成如下框架协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对于甲方拟于 2026年-2028年经营所需的部分飞机、模

拟机、发动机和特种设备（包括特种车辆、物流仓储设施设备、厨房

设备、服务器及网络设备、机上设备、APU、起落架及其他航材等，

以下统称“特种设备”），乙方同意为甲方提供融资服务或经营租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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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此外，甲方将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乙方需要向乙方出售飞机、发

动机或机身；甲方将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需要向乙方购买飞机整机以

及拆解后的机身、机壳或航材（乙方销售方式含直接销售、寄售、托

管、合作销售等模式）。 

 

第二章  具体约定 

第二条  根据本框架协议，甲乙双方将就具体交易另行签署飞

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备融资租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人：融资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项目子公

司，或该等子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承租人：南航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或该等子公司下

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标的物：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备。 

租赁方式：融资租赁。 

融资金额：不超过购买标的物总价款的 100%。  

租赁利率：按照出租人和承租人商定的利率。 

租金总额：包括本金和利息。 

租金支付方式：自标的物交付日或代位之日起，租金支付按每月、

每季度或半年后付原则，其中本金部分按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或出租

人与承租人约定的具体本金还款原则计算。针对融资租赁直租业务，

出租人根据税法规定就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全额向承租人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供承租人用于增值税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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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租赁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归属于出租人。在

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最后一期租金和期末名义回购价款后，标的物所

有权归属于承租人，出租人应办理向承租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相关

手续。 

第三条  根据本框架协议，甲乙双方将就具体交易另行签署飞

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备经营租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人：融资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全资项目子公司，或该等子公

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承租人：南航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或该等子公司下

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标的物：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备。 

租赁方式：经营租赁。 

租金水平：按出租人和承租人具体商定。 

租金支付方式：自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备交付日起或

代位之日起，租金支付按每月或每季度预付原则或按出租人与承租人

约定的时间支付。 

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租赁期间，出租人拥有飞机、发动机、模拟

机和特种设备所有权或合法租赁权，承租人享有飞机、发动机、模拟

机和特种设备使用权。租期结束后，承租人将飞机、发动机、模拟机

和特种设备退还给出租人。 

第四条  根据本框架协议，甲乙双方将就其他交易另行签署相关

协议。其中：（1）甲方将作为卖方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乙方需要向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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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售飞机、发动机或机身，双方签署有关买卖或销售协议；（2）甲

方将作为买方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需要向乙方购买飞机或拆解后的

机身、机壳或航材，双方签署有关买卖或销售协议。 

 

第三章  特别约定 

第五条  交易双方的定价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化价格

为基础。 

第六条  甲方选择乙方为其引进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和特种设

备提供融资租赁安排的前提条件包括：  

（1）乙方经营稳定，具备从事大规模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和

特种设备融资租赁交易的资质和能力。 

（2）乙方参照甲方竞价或询比的结果，向甲方提供的飞机、发

动机、模拟机融资方案及融资租赁报价综合成本不高于甲方当期同类

型交易的综合成本，或者不高于其他入围的融资方案报价综合成本，

有关第三方报价应不少于两家。向甲方提供的特种设备融资方案报

价，不高于其他入围的租赁方案报价的综合成本，有关第三方报价应

不少于两家；如无第三方租赁方案报价，则报价不高于同期同类设备

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 

（3）针对融资租赁直租业务，乙方能根据税法规定就融资租赁

本金及利息全额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供承租人用于增值税抵扣。 

第七条  甲方选择乙方飞机或发动机、模拟机、特种设备用于经

营租赁的前提条件包括： 



 第 5 页 共 8 页 

（1）该等飞机或发动机、模拟机、特种设备属于乙方自有产权

或属于乙方拥有合法租赁权的。 

（2）乙方经营租赁给甲方的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及特种设备，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经营租赁报价不高于甲方当期同类型交易的综合

成本，或者不高于其他入围的经营租赁报价方案的综合成本，有关第

三方报价应不少于两家，若甲方当期无同机型、同类型的交易，则租

赁条件需不高于当期全球市场同型号同机龄飞机第三方评估机构提

供的租赁条件参考价；对于甲方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处置的中老龄飞机

和以经营租赁方式租赁的备用发动机，不高于其他入围的经营租赁报

价方案的综合成本，或者以当期国内市场同型号同机龄飞机或当期国

内市场同型号发动机租赁价格为基础，不高于甲方现行同类型资产的

租赁价格，根据飞机和发动机状况和使用率调整，经双方公平磋商后，

确定租赁金额。 

第八条  甲乙双方之间开展其他交易的前提条件包括： 

（1）针对甲方向乙方出售的飞机或发动机或机身，如通过进场

交易实施，则按照在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的成交结果执行。如不

是通过进场交易实施，而是通过甲方与乙方直接交易的，则飞机或发

动机或机身的出售价原则上不低于第三方对交易标的物的评估值。 

（2）针对甲方向乙方购买的飞机整机，如是通过进场交易实施

的，按照在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交易的成交结果执行。如不是通过进

场交易实施，而是通过甲方与乙方直接交易的，则甲方对飞机的购买

价参照第三方对交易标的物的评估值、综合考虑乙方税费成本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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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成本后由双方协商确定。 

（3）针对甲方向乙方购买拆解后的机身或机壳或航材，甲方通

过竞价或询比方式，按照不高于第三方对甲方报价的结果，与乙方就

价格等条件进行商谈，达成一致。 

第九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引进融资租赁飞机、发动机、模拟机

和特种设备在租期内的租金总额为：2026年不得超过 38亿美元或等

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7年不得超过 47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

高限额；2028年不得超过 50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 

甲乙双方确认，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第 21号的相关确认条件，根据本协议，甲方作为承租人的租期

在一年以上的融资租赁将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本协议项下的年度上限

依次为 33亿美元、42亿美元及 44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经营租赁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及特种设备

租金，在 2026年不超过 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在 2027

年不得超过 10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8年不得超过 13

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经营租赁飞机、发动机、模拟机及特种设备

租期内租金总额，在 2026年不超过 31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

额；在 2027 年不得超过 45 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8

年不得超过 32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 

甲乙双方确认，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第 21号的相关确认条件，甲方作为承租人的租期在一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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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租赁将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本协议项下的年度上限依次为 28亿

美元、39亿美元及 29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甲方向乙方收取的飞机、发动机、机身的购买价款总金额为：

2026年不得超过 3.7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7年不得超

过 5.1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8年不得超过 3.1亿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飞机整机及拆解后的机身、机壳、航材买卖

或销售相关协议项下的总金额为：2026年不得超过 1.29亿美元或等

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2027年不得超过 7.92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

最高限额；2028年不得超过 5.72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最高限额。 

 

第四章  违约责任 

第十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

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

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如仅违反根据本框架协议签署的具体协议，

依照具体协议的约定处理，不影响本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内的其他具

体协议的继续履行。 

 

第五章  本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第十二条  本协议有效期从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8年 12月 31

日止；本协议需经南航股份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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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除非适用于甲方的上市规则另有规定或要求外，在有

效期满之日前三十日，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经南航股份董事会及股

东会批准，可以签订延长协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协议未经双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

更、修改本协议的条款及内容。经双方一致同意的补充、修改并形成

书面补充协议的，才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五条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的，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

补充协议，该等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甲乙双方对于因本协议的解释、效力及执行过程中产

生的任何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

议提交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第十七条  本协议文本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甲方： 

授权代表：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乙方： 

授权代表：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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